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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04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18 人，有鑑於近期個資外洩事件已造成社

會大眾高度關注，且外洩之個人資料也容易遭到不法集團不

當使用，甚至精準地針對個人資料當事人進行詐騙行為，進

而損害當事人權益。故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促進個人資料

之合理利用，賦予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制之明確法

源依據實有必要。爰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之一及第

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考量《個人資料保護法》需監督之對象廣泛、監督職權複雜且涉及公權力行政事項，採設

置統籌性之獨立監督機關，擔任該法主管機關，以完善《憲法》第二十二條對人民資訊隱

私權之保障。 

二、修正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之裁罰方式，並藉由適度提高非公務機關違反安全維護義務罰

鍰金額，以提升業界對於個資保護之重視。 

 

提案人：楊瓊瓔   

連署人：鄭麗文  孔文吉  萬美玲  吳怡玎  陳以信  

李德維  林思銘  林文瑞  謝衣鳯  陳雪生  

游毓蘭  魯明哲  王鴻薇  廖國棟  吳斯懷  

鄭天財 Sra Kacaw   鄭正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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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之一 本法之主管機關

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自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成立之日起，本法所列屬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第五十

三條、第五十五條所列機關

之權責事項，由該會管轄。 

 一、本條新增。 

二、就個人資料之保護而言，

除應以法律明確訂定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

及要件外，應對所蒐集之個

人資料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

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

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前述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

之防護措施中，個人資料保

護之獨立監督機制為重要之

關鍵制度。此一獨立監督機

制之目的，在於確保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者，均

符合本法規定（憲法法庭一

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三號判

決參照）。考量本法需監督

之對象廣泛、監督職權複雜

且涉及公權力行政事項，採

設置統籌性之獨立監督機關

，擔任本法主管機關，以完

足憲法第二十二條對人民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爰於第一

項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個

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有關該

獨立監督機關之組織，將依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另

以法律定之。 

三、第二項增訂自個人資料保

護委員會成立之日起，本法

所列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

所列機關之權責事項，由該

會管轄。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考量第

四款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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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

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

理方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

千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

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

理方法，其情節重大者，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千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 

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中止後個

人資料處理方法之情形，不宜

於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始予

處罰，爰將第四款分列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範，修正渠等情形

之裁罰方式，採裁處罰鍰並命

限期改正之處分，並提高罰鍰

金額。又為加強督促違反上開

義務之行為人儘速改善個人資

料保護措施，就屆期未改正者

，加重處罰額度為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一千一百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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